附件1
2017年养老议案办理计划重要任务分解表

	任务事项
	工作要求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及
配合单位
	工作任务
	进度安排

	一、加大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各区政府（管委会）将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纳入社区建设和幸福村居计划，加快建设。
	横琴新区管委会
	市民政局、市住规建局、市国土局、市发改局、市公安消防局
	横琴新区:建成1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点。
	6月，筹备建设；11月，投入使用。

	
	
	香洲区政府
	市民政局、市住规建局、市国土局、市发改局、市公安消防局
	香洲区：启动南屏、前山、狮山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施工建设；完成吉大、拱北、香湾、梅华街道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选址工作。
	12月底前完成。

	
	
	金湾区政府
	市民政局、市住规建局、市国土局、市发改局、市公安消防局
	金湾区：建成4个（三灶镇2个、红旗镇2个）村（居）居家养老服务站点并投入运营。
	12月底前完成

	
	
	斗门区政府
	市民政局、市住规建局、市国土局、市发改局、市公安消防局
	斗门区：对16个村委会、8个居委会进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改造建设。
	12月底前完成

	
	
	万山区管委会
	市民政局、市住规建局、市国土局、市发改局、市公安消防局
	万山区：建成2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点。
	12月底前完成

	任务事项
	工作要求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及
配合单位
	工作任务
	进度安排

	二、新建小区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在制定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时，要按照人均用地0.1~0.3平方米的标准保障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需求。新建居住（小）区要根据规划要求和建设标准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所属镇政府（街道办）使用。
	  市住规建局
	市国土局、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民政局
	1.以编制《珠海市民生设施整合规划》为契机，整合社区资源，挖掘空间潜力，统筹社区类的文、教、卫、体、福等设施的建设，实现集约利用，共建共享。
	2017年1月结题。

	
	
	
	
	2. 修订城市总规与技术标准与准则,严格落实规划实施。一是牵头启动第六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前期工作。二是《珠海市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2015版）》第二十五页已落实“人均用地0.1~0.3平方米的标准保障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需求”。 
	第六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在2019年完成。

	三、老旧小区整合资源安排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凡老旧小区和已建成的居住（小）区无养老服务设施或现有设施没有达到规划建设指标要求的，要通过整合资源、共享服务功能、综合利用服务设施等方式，安排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住规建局、市国土局、市公安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老旧校区资源整合及实施方案，并依照实施。
	5月底前完成实施方案；
12月底前完成实施工作。

	任务事项
	工作要求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及
配合单位
	工作任务
	进度安排

	四、加强公办养老机构建设。
	香洲区完成前山街道社会福利中心扩建，全面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创建省级示范性养老服务机构。
	  香洲区政府
	市发改局、市国土局、市住规建局、市民政局
	将在现有前山社会福利中心南侧0.57万平方米的闲置土地上扩建，扩建后占地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建成后床位数达到300张。
	6月完成用地报批；8月完成工程立项；12月开工建设。

	五、实现基层医疗卫生与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对接。
	为社区高龄、重病、失能、部分失能以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行动不便或确有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定期体检、上门巡诊、家庭病床、社区护理、健康管理等基本服务。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与社区、居家养老结合,与老年人家庭
建立签约服务关系,为老年人提供连续性的健康管理服务和医疗服务,并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
	市卫计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全部与医疗卫生机构签约，实现医疗卫生全覆盖。
	12月底前完成。

	六、鼓励和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机构开展养老服务。
	在香洲区区级医疗机构开展医养结合的医护型养老服务。将符合条件的医养结合机构纳入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范围，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老年人在已纳入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医养结合机构就医，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
	市卫计局、
市人社局
	市财政局、市民政局
	在完善政策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多种形式的医养结合。
	12月底前完成。

	任务事项
	工作要求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及
配合单位
	工作任务
	进度安排

	七、建立居家养老服务信息网络。
	建立居家养老服务信息服务平台。结合智慧社区建设，建立老年人基本信息电子档案和服务需求信息系统。
	市科工信局、市人社局、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财政局、市民政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开展本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建立老年人基本信息电子档案和服务需求信息系统。
	12月底前完成。

	八、加强养老服务业人才培养及培训。
	加强养老服务业人才培养及培训
	市人社局、市教
育局、市卫计局
	市民政局
	对全市养老服务人员培训市场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在此基础上，拟定《珠海市2017年养老服务员培训计划》，并根据计划安排有序开展养老服务员培训工作。
	5月底前完成关于全市养老服务人员市场情况的摸底调查；12月底前完成培训工作。

	九、推行养老人才薪酬制度改革。
	制定、完善、落实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等养老服务各类人员薪酬指导标准、工资上涨机制和岗位津贴制度,提高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待遇。探索市、区财政支持的养老从业人员“入职奖补”制度,对取得国家养老护理职业资格、从事养老护理岗位的人员按不同标准给予补助,吸引专业人才从事养老服务业。依法规范用工,积极改善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工作条件和环境,加强劳动保护和职业保护。
	市人社局、市卫计局、市财政局
	
	成立工作小组，对养老服务专业人才薪酬制度开展调研。对全市养老护理人员进行工资水平调查，并进行统计分析，将养老护理人员纳入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
	12月底前完成。

	任务事项
	工作要求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及
配合单位
	工作任务
	进度安排

	十、发展老年人文体娱乐服务。
	支持社区利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场所组织开展适合老年人的群众性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并发挥群众组织和个人积极性。推进老年大学进社区,2017年前有3O%的镇(街 道)建成老年大学。开展老年健康教育,重视发挥老年人作用。
	市文化体育旅游局、市老干部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老龄办
	1.举办第24届老年人运动会；2.提供免费体质测定与健身指导服务；3.平沙镇继续完善镇老年大学建设，结合平沙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投入运营，在平沙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设立教学点。4. 完成斗门、白蕉、乾务镇市老年大学镇街分校建设。
	12月底前完成。

	十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市、区财政要加大投入,安排财政性资金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要按不低于50%的比例重点用于养老项目,并随老年人口的增加逐步提高投入比例。市级体育彩票公益金要为老年活动场地配备健身器材,并随老年人口的增加逐步提高投入比例。资金投入要形成长效投入机制,保障养老服务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市财政局、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民政局、市文体旅游局
	
	市、区财政按事权和支出责任，将养老服务体系资金纳入年度预算。
	

	十二、大力增加养老床位数量。
	实现每千名户籍老年人养老床位数达到34张以上。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民政局、市卫计局、市残联
	各区政府（管委会）按照附件2的任务分工，加强养老床位建设。
	12月底前完成。


附件2
各区养老床位指标任务分解表

	地　区
	2017年
户籍老年人口数（人）
	2018年
户籍老年人口数（人）
	2016年
养老床位数（张）
	2017年任务目标
	2018年任务目标

	
	
	
	
	以每千名老年人34张床位计需达到床位数（张）
	以每千名老年人38张床位计需达到床位数（张）

	横琴新区
	646
	678
	20
	22
	26

	香洲区
	71185
	74744
	1557
	2420
	2840

	金湾区 
	11243
	11805
	230
	383
	449

	斗门区
	62451
	65574
	1573
	2124
	2492

	万山区
	608
	639
	14
	21
	24

	高栏港区
	12951
	13599
	146
	440
	517

	合　计
	165092
	173347
	4276
（含卫计养老床位

566张）
	5614
	6588


